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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鑒於該條例上開規定係監

督前揭寺廟財產處分之主要規範，涉及管理制度之變更，需有相當時間

因應，爰均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五七四號（93.3.12）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

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訟救濟應循之審

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

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對於有關財產權訴訟上訴第三審之規定，以

第二審判決後，當事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是否逾一定之數額，而決

定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準，即係立法者衡酌第三審救濟制度之功能及

訴訟事件之屬性，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促使私法關係早日確

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合理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第二十

三條尚無違背。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時，

當事人於法律修正生效後，始對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者，原則上應適

用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並非法律溯及適用。惟第二

審判決後，上訴期間進行中，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修正提高第三

審上訴利益之數額，致當事人原已依法取得上訴權，得提起而尚未提

起上訴之事件，依新修正之規定而不得上訴時，雖非法律溯及適用，對

人民之信賴利益，難謂無重大影響，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當事

人之信賴，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

為之判決，依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於修正民事訴訟

法施行後有增加時，而依增加前之法令許之者，仍得上訴」，以為過渡

條款，與法治國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並無違背。

最高法院民國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及最高法院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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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

第一項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有增加時，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

定，以其聲明不服之判決，係在增加前為之者，始依原定額數定其上訴

之准許與否。若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縱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

所為之更審判決，皆應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乃在闡釋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及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之內

容，與上開憲法意旨並無不符，自難謂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

二十三條，與法治國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亦均無違

背。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

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之制

度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除立法機關須制定法律，為適當之法院組織

及訴訟程序之規定外，法院於適用法律時，亦須以此為目標，俾人民於

其權利受侵害時，有及時、充分回復並實現其權利之可能。訴訟程序倘

未損於訴訟權核心內容，立法者自得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

衡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尚無違於

訴訟權之保障（本院釋字第四四二號解釋參照）。

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有糾正下級審裁判之功能，乃司法

救濟制度之內部監督機制，其應經若干之審級，得由立法機關衡量訴

訟案件之性質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定之，尚難謂其為訴訟權保障

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第四四二號及第五一二號等解釋參

照），而要求任何訴訟案件均得上訴於第三審，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相符。

我國民事訴訟法採審級救濟制度，以三級三審制為建構原則。第

三審固有救濟之功能，但其性質為法律審，著重統一法律之解釋與適

用，以維法律見解之一致性，故立法機關得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以定

其第三審上訴之程序要件。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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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

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六十萬元者，不得上訴。」對於有關財產

權訴訟上訴第三審之規定，以第二審判決後，當事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

益是否逾一定之數額，而決定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準，乃對人民訴訟

權行使程序之合理限制。嗣因我國經濟及國民所得成長，物價及爭訟

數額相對提高，使第三審法院受理之財產事件大幅增加，致影響第三審

法律審功能之發揮，遂於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修正上開規定，將不得上訴

第三審之利益數額提高為一百萬元，乃為合理分配有限之司法資源，促

使私法關係早日確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合理之限制，與憲法

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並無違背。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

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因此，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

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向將來發生效

力。惟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因此新法雖無溯及效力，而係適用於新法

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成要件事實，然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

序，仍難免發生影響。此時立法者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原則下，固

有其自由形成空間。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權益及因此所

生之合理信賴，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利影響者，立法者即應制定

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

措施，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修正公布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

（下稱新法），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數額，並無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

定，因此該項修正係自公布生效後向將來發生效力。惟如當事人於法律

修正生效前，已依法提起第一審訴訟；或第一審已判決；或已提起第二

審上訴，於訴訟進行中；或曾上訴第三審，經第三審廢棄原判決發回原

審而回復第二審訴訟程序者，則相關訴訟事件之訴訟規畫，難免因新法

向將來生效後受到影響。第因財產權訴訟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決定，應就

上訴聲明範圍內訴訟標的之金額或依起訴時之價額定之（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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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六條第四項、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參照），上訴利益乃上

訴人依上訴聲明所得受之利益，此與原告起訴，係依原告起訴之聲明，

定其客觀利益係屬兩事。第二審法院審查第三審上訴合法要件時，就上

訴利益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應依職權核定之，不

受原第一審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羈束。如第二審法院認定上訴利

益不逾法定數額，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第三審上訴，經上訴人提起

抗告時，第三審法院仍得再行斟酌核定之，亦不受第二審法院核定之羈

束。職是，非至第二審法院判決時，無以認定當事人有無上訴利益，此

並非於起訴時即可逕予認定。至訴訟事件提起第三審上訴，經第三審

法院審理後認上訴有理由而廢棄原判決者，第二審判決即因第三審法院

之廢棄而失其效力，由原第二審法院更為審判。是對於第二審法院之更

審判決得否提起第三審上訴，應視更審裁判之結果而定，因此原第二審

法院所為更審判決，如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數額

增加後為之者，對於該判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增加之數額，不

得上訴，業經本院院字第二四四六號解釋闡釋在案。故第二審之更審判

決，既非原已廢棄之第二審判決，則對於原第二審判決依舊法得提起第

三審上訴，於新法公布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對於經第三審法院

廢棄發回第二審更審所為之判決，限制其不得提起上訴，於憲法第七條

之平等原則並無違背。同時，當事人亦不得主張信賴修正前之規定得對

於原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主張新法溯及既往，侵害其既有之

上訴利益。此時，立法者若未制定任何過渡條款，而使新法立即、全面

適用，尚不逾越其自由形成之範圍。惟雖同屬訴訟事件之訴訟規畫自新

法生效後向將來受到影響之情形，如第二審判決係在新法公布之前所

為，當事人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原得提起

第三審上訴而尚未提起，於上訴期間進行中，法律修正生效後始提起

第三審上訴者，若第二審法院或第三審法院依裁定時之新法，以上訴所

得受之利益未逾新法所定數額而駁回其上訴時，勢必侵害當事人依修

正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原已取得之上訴第三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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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此時，立法者若未制定過渡條款，以排除

該修正規定於生效後對上開情況之適用，即有因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而

違憲之虞。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

為之判決，依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於修正民事訴訟

法施行後有增加時，而依增加前之法令許之者，仍得上訴。」係立法者

審酌民事訴訟之性質，以及第三審為法律審之功能，並為特別保護依

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曾經取得上訴第三審權

利當事人之既得利益，所制定之過渡條款，既未逾越其制定法律過渡

條款之自由形成範圍，與法治國之信賴保護原則自亦無違背。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一

月十四日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

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有增加時，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以

其聲明不服之判決，係在增加前為之者，始依原定額數定其上訴之准

許與否。若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縱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所為

之更審判決，皆應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乃在闡釋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及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之內容，並

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上開憲法意旨亦無不符，自難謂牴觸憲法第

七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與法治國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

信賴保護原則，均無違背。

釋字第五七五號（93.4.2.）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機關

因改組、解散或改隸致對公務人員之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產生重

大不利影響，應設適度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以資兼顧。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動員戡亂時期，戶政事務所得經行政院核准，隸屬直轄市、縣警

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




